[bookmark: _GoBack]《閉幕典禮》須知
 一、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(星期二)14時至15時
 二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6樓大禮堂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6樓)
 三、參加人員： 
（一）各縣市隊職員、運動員：每縣市隊至多10人由總領隊（或指   定專人代理）率領進場，由接待人員引導進入會場。 
（二）大會各競賽種類之裁判：大會各競賽種類裁判長（或指定專人代理）進入會場觀禮。 
（三）大會籌備處人員：籌備處人員依工作任務進入會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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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程序
	流程時間
	內容
	時間

	序幕
	13:45-14:00
	序幕表演
	15分

	典禮儀式
	14:00-14:05
	典禮開始
	5分

	
	14:05-14:10
	籌備會召集人致詞
	5分

	
	14:10-14:15
	會長致詞
	5分

	
	14:15-14:30
	成績報告
	15分

	
	14:30-14:35
	降會旗
	5分

	
	14:35-14:40
	會旗交接
	5分

	
	14:40-14:50
	下屆承辦縣市表演及致詞
	10分

	
	14:50-14:55
	熄聖火
	5分

	
	14:55-15:00
	禮成
	5分




